附件1
招聘计划
一、岗位名称：会计人员（专职）
二、招聘人数：1名
三、岗位职责
1.负责会计核算、税务申报工作、账务处理及财务报表编制工作，确保账务处理合规、数据准确；
2.管理会计凭证和预决算报表，负责会计凭证的录入、整理和归档以及会计档案建立、保管工作；
3.负责工资表编制、工资发放工作；
4.负责日常费用报销与核算工作，按时完成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结账工作；
5.负责与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、银行、审计等相关部门沟通与协调工作，协助完成巡视中财务检查、财务审计、专项核查等工作；
6.负责项目、活动等收支预算编制及成本费用分析工作；
7.配合部门负责人，完成生态文明促进基金归口管理；负责组织编制基金财务报表、年度资金收支预算方案、年度收支决算等报告；
8.完成部门负责人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四、应聘条件
1.年龄45周岁以内（计算时间截至2026年4月）。
2.具备10年以上财务工作经历，能熟练使用财务系统及办公软件。
3.大学本科及以上全日制学历，财务、会计、金融等相关专业；
4.熟悉国家财经法规、税收政策及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师资格证书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；
5.中共党员优先，从事国家部委事业单位或全国性社会组织财务会计工作者优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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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政治素养高、责任心强，具备较强的风险把控意识，工作严谨细致、原则性强。
2.恪守财务职业道德，廉洁自律，保密意识突出。
3.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与服务意识，能顺畅对接内外相关部门开展工作，高效完成工作任务。
4.学习能力强，可快速适应业务主管单位及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政策要求。

